附件2

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竣工备案建筑节能审查要点
　
　　一、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阶段

　　（一） 基本要求

　　受市建委委托的审图机构在审查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时，应当将建筑节能内容列入审查范围。

完成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后，将审查结论抄告上海市建筑节能办公室。

　　(二) 审查要点

　　1、《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

　　2、《住宅建筑围护结构节能应用技术规程》（DG/TJ08-206-2002）；

　　3、《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

　　4、现行的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规程；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核技术软件。

　　二、竣工验收备案阶段

　　受市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提交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中，应当含有建筑节能内容。

　　市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本意见规定行为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

 

抄送 : 市房地资源局 , 市建筑节能办、市安质监督站、市招投标办、市资质资格办、市标准定额站、市建材发展办、市建材质监站、市交易中心 , 各区( 县 )墙办 , 各有关质检站 , 各有关行业协会 ,市档案局。
